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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本次向特定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订基本情况 

2024 年 8 月 8 日，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江苏融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融能”）签署

了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协议。公司拟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向控

股股东江苏融能发行股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44,205,797 股（含本数），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64,788,724.17

元。 

 

二、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融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建方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3日 

注册地址 邳州市东湖街道环城北路北侧南京路 300 号办公楼四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82MA7D2FM38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

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环境应

急治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物业管理；机械设备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木材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1 年 12 月 3日至无固定期限 

（二）控制权关系 

江苏融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冯建方，其股权及控制关系

如下图所示： 

 

（三）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江苏融能成立于 2021年 12月 3日，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等，目

前除持有本公司股权外，另持有凯利能（上海）建材有限公司 100%

股权、持有江苏国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四）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6,558.62   111,505.62  

负债总额  111,614.75   104,892.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43.86   6,613.25  

项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669.39   -2,664.8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江苏融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协议签订时间：2024 年 8月 8日 

（二）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的股份。 

认购价格：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4年 8 月 9日）。 

本次发行的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4.6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甲方股票在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

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三）限售期 

江苏融能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限有其他规定的，江苏

融能须遵照执行。 

（四）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双方同意，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署后，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

效，并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1、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2、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违约责任条款 

1、本协议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2、本协议生效后，如江苏融能未能按照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

及时足额地缴纳全部认股金额，则发行人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且

江苏融能应当以逾期缴纳的认股金额为基数、届时有效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为逾期利率标准，按截至本协议解除之日止的逾期天

数向发行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3、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或违反本协议所作承诺或保证的，

或所作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协议

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的相

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

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四、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融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

署的《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8 月 9 日 


